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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52� � � � � �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5-61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仿制药玛巴洛沙韦片获得伦理批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恒集团” ）的控股子公司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莱美药业” ）委托外部机构研发的仿制药玛巴洛沙韦片（规格：20mg）通过了岳阳市人民医院

药物/医疗器械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审批，获得伦理批件，正式进入BE（生物等效性）试验阶段。 现将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及获得伦理批件情况

1.药品名称：玛巴洛沙韦片

2.剂型：片剂

3.注册分类：化药4类

4.规格：20mg

5.适应症：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感染

6.临床研究项目名称：玛巴洛沙韦片（20mg）在中国健康受试者中空腹和餐后给药条件下随机、开放、单剂量、

两序列、两周期、双交叉生物等效性试验

7.申办机构：莱美药业

8.临床研究单位：岳阳市人民医院

9.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意见：同意临床试验

10.伦理批件编号：2025030

11.批件有效期：12个月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玛巴洛沙韦用于治疗流感，是一种帽状结构依赖性内切酶抑制剂，抑制mRNA合成的启动。 玛巴洛沙韦具有以

下独特的优势：①独特的作用机制：可阻断病毒基因的转录起始阶段，在流感早期即可发挥作用；②玛巴洛沙韦治疗

流感只需服一次药，就能在24小时内有效抑制流感病毒，缩短传染期并大幅减少流感症状的持续时间，且玛巴洛沙

韦疗程短，大大提高了患者依从性；③对奥司他韦耐药的患者，玛巴洛沙韦仍然有效。

玛巴洛沙韦是由盐野义制药与罗氏公司合作开发， 商品名为速福达/Xofluza，2018年2月在日本获批；2018年

10月在美国获批；2021年1月在欧盟获批；2021年4月在中国获批进口。

截至目前， 国内仅有2家企业取得玛巴洛沙韦片药品注册证书。 根据药融云数据显示： 玛巴洛沙韦片2022年

-2024年上半年在中国医院（全终端）市场销售额分别为0.49亿元、4.29亿元、3.23亿元。

莱美药业目前对玛巴洛沙韦片的研发总投入金额为297.07万元人民币（数据未经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目前，莱美药业委托外部机构研发的玛巴洛沙韦片项目已获得伦理批件，莱美药业将按国家临床试验的相关规

定，有序推进玛巴洛沙韦片的临床试验。 药品研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受到技术、审批、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临

床试验进度、结果及未来产品的市场竞争态势都存在不确定因素。

公司将持续关注玛巴洛沙韦片后续临床试验进展情况，并及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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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6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西柳州市东环大道282号本公司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5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4,413,84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166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云祥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孙雪东先生、魏佳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韦元贤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2,378,844 99.0044 1,830,601 0.8955 204,400 0.1001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2,384,044 99.0070 1,835,101 0.8977 194,700 0.0953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2,211,444 98.9225 1,885,901 0.9225 316,500 0.1550

4、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2,382,644 99.0063 1,830,101 0.8952 201,100 0.0985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1,849,943 98.7457 2,295,801 1.1231 268,101 0.1312

6、议案名称：《关于授权管理层贷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1,720,343 98.6823 2,453,201 1.2001 240,301 0.1176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83,360,6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12,159,16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6,330,124 71.1727 2,295,801 25.8128 268,101 3.0145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3,627,061 76.9494 818,401 17.3626 268,101 5.688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2,703,063 64.6594 1,477,400 35.3406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18,435,091 87.7903 2,295,801 10.9329 268,101 1.276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5为单独统计中小股东投票结果的议案，投票情况见“（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

股东的表决情况” 。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盈科（南宁）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毅、朱海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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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设计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5号恒毅大厦5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6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91,214,44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704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崔玉萍女士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赵吉柱先生、监事姜辉先生因公务请假；

3、董事会秘书曹艳蓉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3,846,695 99.5643 6,516,948 0.3853 850,801 0.0504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3,856,995 99.5649 6,548,748 0.3872 808,701 0.0479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3,847,995 99.5644 6,425,448 0.3799 941,001 0.0557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3,964,995 99.5713 6,425,648 0.3799 823,801 0.0488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3,898,095 99.5673 6,465,248 0.3822 851,101 0.0505

6、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股息派发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4,528,679 99.6046 6,141,065 0.3631 544,700 0.0323

7、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3,533,279 99.5458 6,979,465 0.4126 701,700 0.0416

8、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2024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6,599,425 97.9491 7,132,165 1.9590 334,300 0.0919

9、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7,400,449 99.1831 13,066,994 0.7726 747,001 0.0443

10、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预计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6,314,441 97.8709 7,478,549 2.0541 272,900 0.0750

1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与中交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5,243,041 97.5766 8,538,949 2.3454 283,900 0.0780

1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7,751,949 99.2039 12,748,894 0.7538 713,601 0.0423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7,698,749 99.2008 12,807,094 0.7572 708,601 0.0420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7,599,149 99.1949 12,900,194 0.7627 715,101 0.0424

15、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5年度财务决算和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4,029,995 99.5751 6,371,048 0.3767 813,401 0.048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股息派发方

案的议案

283,237,658 97.6939 6,141,065 2.1181 544,700 0.1880

7

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和资

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282,242,258 97.3506 6,979,465 2.4073 701,700 0.2421

8

关于审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2024年度业绩

承诺完成情况的议案

240,726,603 96.9916 7,132,165 2.8736 334,300 0.1348

10

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预计对参股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240,441,619 96.8768 7,478,549 3.0131 272,900 0.1101

11

关于审议与中交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

议》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239,370,219 96.4451 8,538,949 3.4404 283,900 0.1145

14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276,308,128 95.3038 12,900,194 4.4495 715,101 0.2467

15

关于聘任2025年度财务决算和内部控制审计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82,738,974 97.5219 6,371,048 2.1974 813,401 0.280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2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10、议案11、议案14、议案15已对中小投资者进

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为议案8、议案10、议案11，关联股东中国交通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城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交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柳卓利、王秀淼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中交设计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交设计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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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5年6月20日以书

面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25年6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录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

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周荣清先生主持，本次董

事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

议案》

根据《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第十

章的规定：“若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

公司于2025年6月23日实施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权益分派以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70,198,

912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7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6,324,592.00元（含税）。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做相应调整，本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

由26.88元/股调整为26.505元/股。

陆晓波先生、孙煜先生系本议案的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常

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公告》。

（二）、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依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常州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经过认真审议核查，认为《激励计划》规定的

授予条件均已满足，同意确定2025年6月25日为首次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46名激励对象授予56.52万股限

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26.505元/股。

陆晓波先生、孙煜先生系本议案的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常

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特此公告。

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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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2025年6月25日

●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数量：56.52万股

●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26.505元/股

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凯迪股份” ）于2025年6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

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或“激励计划” ）规定的授予条件

已经成就，同意确定2025年6月25日为首次授予日。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5年5月2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激励计划相关的议案。此外，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发表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认为该激励计划有利于公司

的长期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2025年5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激励计划相关的议案。

3、2025年5月29日至2025年6月7日，公司对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未接到与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5年6月10日，公司披露了《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

说明》（公告编号：2025-018）。

4、2025年6月16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5、2025年6月17日，公司披露了《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5-019）。

6、2025年6月25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联

董事已在审议相关事项时回避表决。 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为：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会认为公司不存在本激励计划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能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 拟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均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 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

已经满足。

（三）限制性股票授予的具体情况

1、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2025年6月25日。

2、首次授予数量：本次权益授予数量为56.52万股，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70,198,

912股的0.81%。

3、首次授予人数：46人。

4、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价格：26.505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

6、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共计46人，包括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不包括独立董事及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以

下百分比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日公司股

本总额的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孙煜 财务总监 中国 2.40 3.40% 0.03%

2 陆晓波 董事、董事会秘书 中国 1.80 2.55% 0.03%

3 陶峰 副总经理 中国 0.90 1.27% 0.01%

二、核心管理、核心骨干人员（43人） 51.42 72.81% 0.73%

首次授予部分合计 56.52 80.03% 0.81%

预留部分 14.10 19.97% 0.20%

合计 70.62 100.00% 1.01%

注：

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累计不超过公司

股本总额的1%。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

2、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

3、在限制性股票授予前，激励对象离职或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获授权益的，由董事会对授予数量作相

应调整，可以将该激励对象放弃的权益份额在其他激励对象之间进行分配和调整或直接调减，但调整后任

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4、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由本激励计划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确定，经董事会提出、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发表明确意见、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后，公司在指定网站按要求及时准确披露当次

激励对象相关信息。

7、限售期安排

（1）本激励计划的禁售期

禁售期是指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其售出限制的时间段。 本激励计划的获授限制性

股票解除限售后不设置禁售期。 激励对象若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限售规定按照《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

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具体内容如下：

①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其在就任时确定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

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因公司公开或非公开

发行股份、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因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二级市场购买、可转债转股、行权、协议受让等

各种年内新增股份，新增无限售条件股份当年可转让25%，新增有限售条件的股份计入次年可转让股份的

计算基数。

②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

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减持公司股票还需遵

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

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

规定。

③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5号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 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

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2）本激励计划的解除限售安排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分别为授予日起12个月、24个月、36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

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限售期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

注销。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权益数量占授予

权益总量的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当期解除限售的条件未成就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或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红利、股票拆细而取得的股份同时限售，

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的解除限售期与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相同。

二、关于本次授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是否存在差异的说明

根据《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第十

章的规定：“若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

公司于2025年6月23日实施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本次权益分派以股权 登记日公司总股本70,

198,912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7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6,324,592.00元（含税）。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做相应调整，本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

由26.88元/股调整为26.505元/股。

三、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6个月卖出公司股份情况的说明。

经公司自查，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6个月均未买卖公司股票。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关于公

允价值确定的相关规定，企业需要选择适当的估值模型对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计算。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董

事会已确定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5年6月25日， 根据授予日的公允价值总额确认限制性股票的激

励成本，则2025年-2028年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用（万元）

2025年

（万元）

2026年

（万元）

2027年

（万元）

2028年

（万元）

56.52 1,479.41 560.95 616.42 240.40 61.64

上述结果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

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五、激励对象认购限制性股票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安排

本次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及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以自筹方式解决， 公司承诺不为任何激

励对象依本次激励计划获取的有关限制性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包括为其贷款提

供担保。

六、专门委员会意见

1、董事会确定的首次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和《激

励计划》有关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公司设定的激励

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经成就。

2、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

确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综上，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程序合法合规，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调整及首次授予事项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自律监管指南》及《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均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自律

监管指南》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自律监管指

南》的规定。 随着本次激励计划的推进，公司还应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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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授予价格调整：由26.88元/股调整为26.505元/股

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一）2025年5月23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激励计划相关的议案。 此外，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发表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认为该激励计划有

利于公司的长期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2025年5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激励计划相关的议案。

（三）2025年5月29日至2025年6月7日，公司对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

示，在公示期内，公司未接到与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5年6月10日，公司披露了《常州市凯迪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

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5-018）。

（四）2025年6月16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五）2025年6月17日，公司披露了《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5-019）。

（六）2025年6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联

董事已在审议相关事项时回避表决。 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调整事项说明

（一）调整事由

根据《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第十

章的规定：“若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

公司于2025年6月23日实施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权益分派以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70,198,

912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7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6,324,592.00元（含税）。

（二）调整方法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做相应调整，具体调整如下：

P=P0-V=26.88-0.375=26.505元/股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

1。

综上，本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由26.88元/股调整为26.505元/股。

（三）根据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本次调整属于授权范围内事项，经公司董事会通过

即可，无需再次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

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责。公司管理团队将

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经审议，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

公司本次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本次调整在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对公司董事会

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的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此次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进行调整。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调整及首次授予事项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自律监管指南》及《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均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自律

监管指南》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自律监管指

南》的规定。 随着本次激励计划的推进，公司还应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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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及2024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票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307,137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307,137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7月1日。

● 本次归属股票数量：586,297股 （其中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

期本次归属323,541股；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本次归属123,172股；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本次归属139,584股）。

● 归属股票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307,137股以及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279,160

股。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相

关业务规定，公司于2025年6月25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

记确认书》以及《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已完成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

个归属期（以下简称“2022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

归属期（以下简称“2022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

属期（以下简称“2024年激励计划” ）的股份登记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一）2022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2年12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普冉半导

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普冉半导体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

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

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2年12月13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普冉半导体（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

事蒋守雷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

司全体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3）2022年12月13日至2022年12月22日，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

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2年12月

23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22年12月28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普冉半导体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普冉半导体（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时，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普冉半

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进行了自查，未发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2022年12月29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2年12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

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

合相关规定。 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3年04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认为授予

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预留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

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4年0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作废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

激励计划拟作废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本次合计作废失效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27,114股，作废处理上述限制性股票后，本次激

励计划已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140人变更为114人，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实际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由48万股变更为35.2886万股；合计作废失效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6,070股，作

废处理上述限制性股票后，本次激励计划已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81人变更为75人，预留授予激励

对象实际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0.5815万股变更为4.9745万股。

（8）2025年05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作废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

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等议案，上述议案均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 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拟作废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

查，并对本次归属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2022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2年12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普冉半导

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普冉半导体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

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

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2年12月13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普冉半导体（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

事蒋守雷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

司全体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3）2022年12月13日至2022年12月22日，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

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2年12月

23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22年12月28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普冉半导体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普冉半导体（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时，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普冉半

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进行了自查，未发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2022年12月29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2年12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

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

合相关规定。 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3年04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认为授予

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预留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

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4年0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作废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

激励计划拟作废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本次合计作废失效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27,114股，作废处理上述限制性股票后，本次激

励计划已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140人变更为114人，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实际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由48万股变更为35.2886万股；合计作废失效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6,070股，作

废处理上述限制性股票后，本次激励计划已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81人变更为75人，预留授予激励

对象实际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0.5815万股变更为4.9745万股。

（8）2025年05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作废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

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等议案，上述议案均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 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拟作废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

查，并对本次归属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三）2024年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4年3月13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普冉半导体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普冉半导体（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

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4年3月14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普冉半导体（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

事蒋守雷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

体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3）2024年3月14日至2024年3月23日， 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

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4年3月25

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24年3月29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普冉半导体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普冉半导体（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时，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普冉半

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

行了自查， 未发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2024年3月30日， 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4年3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

议案》《关于向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

及监事会认为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监事会对

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4年10月13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2024年10月15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同意将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价格由46.32元/股调整为

33.09元/股，首次授予数量由34.5519万股调整为48.3727万股，预留部分授予数量由8.638万股调整为

12.0932万股；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认为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

日符合相关规定，本次授予11.406万股。 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5年05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作废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等议案，上述议案均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拟作废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本次归属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1、2022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的股份数量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本次归属数量（股）

本次归属数量占已获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的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 / / / / /

二、核心技术人员

/ / / / / /

三、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人员（共98人） 1,071,956 323,541 30.18%

合计 1,071,956 323,541 30.18%

2、2022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的股份数量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本次归属数量（股）

本次归属数量占已获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的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 / / / / /

二、核心技术人员

/ / / / / /

三、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人员（共69人） 274,184 123,172 44.92%

合计 274,184 123,172 44.92%

3、2024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数量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本次归属数量（股）

本次归属数量占已获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的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 / / / / /

二、核心技术人员

/ / / / / /

三、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人员（共60人） 580,257 139,584 24.06%

合计 580,257 139,584 24.06%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股票来源于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以及从二级市场回购

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其中：

1、本次2022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期归属股票323,541股中，其中279,160股来源于公

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44,381股来源于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人民币A

股普通股股票；

2、 本次2022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个归属期归属股票123,172股来源于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

发行的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3、 本次2024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归属期归属股票139,584股来源于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

发行的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

本次2022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期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为98人；

本次2022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个归属期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为69人；

本次2024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为60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5年7月1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合计：307,137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不含公司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

（四）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无限售条件股份 147,741,965 307,137 148,049,102

总计 147,741,965 307,137 148,049,102

本次归属的股票来源中有279,160股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该部分不会

导致公司的股本总数发生变化。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次归属前后持有或控制的公司股份数不变，本次归属未导致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四、归属前后公司相关股东持股变化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由147,741,965股增加至148,049,102股，公司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具体权益变动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前持股数量（股）

变动前持股比例

（%）

变动后持股数量（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计算） 62,130,412 42.05% 62,130,412 41.97%

王楠 27,741,981 18.78% 27,741,981 18.74%

上海志颀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7,193,352 18.41% 27,193,352 18.37%

李兆桂 7,195,079 4.87% 7,195,079 4.86%

注1：变动前持股比例是以公司总股本147,741,965股为基础测算；

注2：变动后持股比例是以公司最新总股本148,049,102股为基础测算；

注3：持股比例合计数如与明细数不一致，系尾差调整所致。

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总股本变动导致的持股比例的被动变化，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

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五、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6月6日出具了《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第ZF10943号），对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

分第二个归属期、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激励对象的出资情况进行了

审验。

经审验， 截至2025年6月4日止， 公司已收到222名激励对象缴纳的认购款人民币10,381,440.43

元，其中减少库存股人民币279,160.00元，新增股本307,137.00元，资本公积（资本溢价）人民币9,

795,143.43元，增加后股本为148,049,102.00元。 公司本次222名激励对象均以货币资金出资，于2025

年 6月 4日前缴存贵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开立的人民币账户

121937105210002账号内。

2025年6月25日，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202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过户登记确认书》以及《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注：本次归属对象为227人，实际缴款人员为222人，原因系部分人员存在同时为多期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的情形。

六、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2025年1-3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465,

821.97元，公司2025年1-3月基本每股收益为0.17元/股；本次归属后，以归属后总股本148,049,102股

为基数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2025年1-3月基本每股收益相应摊

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86,297股，其中279,160股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

股股票，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307,137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

为0.21%，不会对公司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